        学生欠费告知书             学生联

                     同学：

截止于     年    月     日，你已欠费          元。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21号）、《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注册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学生有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的义务。学生应按规定在每学年第一学期注册前缴清一学年的学费及有关费用。确因家庭经济困难，应在每一学年第一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向所在系提出缓缴申请，缓缴期限最迟不超过当年12月15日。现缓缴期限已到，希望你履行缴费义务，积极筹措资金缴清欠款。对超过缓缴费期限一个月仍未缴清欠款而又无正当事由者，下学期学校将不予注册。超过暂缓注册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按退学处理。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系（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欠费告知书            存根联

                     同学：

截止于     年    月     日，你已欠费          元。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21号）、《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注册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学生有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的义务。学生应按规定在每学年第一学期注册前缴清一学年的学费及有关费用。确因家庭经济困难，应在每一学年第一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向所在系提出缓缴申请，缓缴期限最迟不超过当年12月15日。现缓缴期限已到，希望你履行缴费义务，积极筹措资金缴清欠款。对超过缓缴费期限一个月仍未缴清欠款而又无正当事由者，下学期学校将不予注册。超过暂缓注册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按退学处理。

签收人：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系（盖章）

     年     月    日

